关于2024年武陟县政府决算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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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7418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15686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241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81106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22161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20万元，上年结余37708万元，调入资金3918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11100万元，全县收入总计 433017万元，比上年减少26096万元，减少5.7%。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60994万元，加上上解支出33658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 1142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27万元，调出资金481万元，年终结余25237万元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全县支出总计 433017万元。（详见附表 1）
（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4年年初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158035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 127000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数1274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3％，超收 418 万元，同比减少23087万元，减少15.3％。（详见附表 2 和 3）
从分级完成情况看：县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02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5％，同比减收20028万元，下降18.0%；嘉应观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81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6.8％，下降10.3％；詹店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766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96.5％，下降7.5%；乔庙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2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31.5％，增长15.5％；圪垱店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60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84.0%，下降16.9％；谢旗营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7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70.7％，下降25.9％；三阳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31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7.1％，下降8.8%；小董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4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92.2％，下降3.3％；大封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01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98.6％，下降7.8％；西陶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274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96.9％，下降6.3％；大虹桥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31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6.8％，下降11.5％；北郭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58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27.4％，增长17.7％。
从收入结构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 10073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2%，下降8.3%，下降9095万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9.1%。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2668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8%，下降34.4%，减收1399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20.9%。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47934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100.2%，减收9145万元，下降16.0%。
2、企业所得税完成 16952 万元，为预算的 99.9%，增收3640万元，增长27.3%。
3、个人所得税完成 2899 万元，为预算的101.2%，增收633万元，增长27.9%。
4、资源税完成1755万元，为预算的 100.3%，增收 2万元，增长 0.1%。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3553万元，为预算的 100.2%，减收920 万元，下降20.6%。
6、印花税完成2100 万元，为预算的 100.2%，减收104万元，下降4.7%。
7、土地增值税完成4244万元，为预算的 100.1%，减收524万元，下降11.0%。
8、耕地占用税完成1197 万元，为预算的 100.2%，减收1167万元，下降49.4%。
9、契税完成4255 万元，为预算的100.7%，减收2022万元，下降32.2%。
10、财产行为税完成情况：房产税完成 4299 万元，增长1.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8378 万元，增长0.3%；车船税完成2835万元，增长17.9%。
11、专项收入完成3600万元，为预算的 103.4%，减收 709万元，下降 16.5%。
12、行政事业性收费完成 2893 万元，为预算的 100.1%，增收28万元，增长1.0%。
13、罚没收入完成 6413 万元，为预算的 100.9%，增收249万元，增长4.0%。
1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3121万元，为预算的 100.2%，减收13570万元，下降50.8%。
（三）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全县年初预算为362501万元，执行中加上中央、省、市新增补助、动用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调整后支出预算为386231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6099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3.5%，比上年多支 3861万元，增长1.1%。（详见附表 4 和 5）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项目和民生支出保障能力不断加强。全县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合计 295959万元，多支3538万元，增长1.2%，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2.0%，较上年比重增长0.1个百分点。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34863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98.7%，减支121万元，下降0.3%。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5696 万元，为预算 92.5%，减支143万元，下降0.9%。
3、教育支出完成 79429万元，为预算的94.3%，增支 3913万元，增长5.2%。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24561万元，为预算的98.1%，增支12336万元，增长100.9%。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2564 万元，为预算的71.7%，减支8497万元，下降76.8%。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57722万元，为预算的 99.1%，增支3098万元，增长5.7%。
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35601 万元，为预算的96.3%，增支2465万元，增长7.4%。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5659万元，为预算的74.4%，增支3990万元，增长239.1%。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14993万元，为预算的98.5%，减支17969 万元，下降54.5%。
10、农林水支出完成53550万元，为预算的 83.8%，增支3695万元，增长7.4%。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13567 万元，为预算的86.1%，增支767万元，增长6.0%。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456 万元，为预算的 100.0%，减支495万元，下降52.1%。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562万元，为预算的 74.3%，减支1084万元，下降65.9%。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1596万元，为预算的100.0%，增支356万元，增长28.7%。
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8313 万元，为预算的100.0%，减支260万元，下降3.0%。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1281 万元，为预算的 79.3%，增支605万元，增长89.5%。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4974 万元，为预算的99.4%，增支1006万元，增长25.4%。
18、债务付息支出完成5030 万元，为预算的100.0%，减支153万元，下降3.0%。
19、其他支出完成119万元，为预算的76.8%，增支99万元，增长495.0%。
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1024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1568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7708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11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20万元，调入资金39185万元，县本级收入总计396623万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2656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560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142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227万元，调出资金481万元，年终结余25237万元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县本级支出总计396623 万元（详见附表 6）。
（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121641万元，调整预算为90606万元，实际完成 9102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5%，下降18.0%。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6557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3%，下降8.7%；非税收入完成 2544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8%，下降35.1%。（详见附表 7 和 8）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26093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100.4%，减收5652万元，下降17.8%。
2、企业所得税完成 13226 万元，为预算的99.9%，增收3322万元，增长33.5%。
3、个人所得税完成2146 万元，为预算的 101.6%，增收349万元，增长19.4%。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2165万元，为预算的 100.4%，减收678万元，下降23.8%。
5、房产税完成 2802 万元，为预算的 100.5%，增收138万元，增长5.2%。
6、印花税完成1034万元，为预算的 100.5%，减收 196万元，下降15.9%。
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5050 万元，为预算的100.1%，减收204万元，下降3.9%。
8、土地增值税完成4244 万元，为预算的100.1%，减收524万元，下降11.0%。
9、车船税完成2396万元，为预算的 100.0%，增收 572万元，增长31.4%。
10、耕地占用税完成1197 万元，为预算的 100.2%，减收1159万元，下降49.2%。
11、契税完成4013万元，为预算的 100.8%，减收2224万元，下降35.7%。
12、专项收入完成2362万元，为预算的105.4%，减收 475万元，下降16.7%。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2893万元，为预算的 100.1%，增收28 万元，增长1.0%。
14、罚没收入完成 6413万元，为预算的 100.9%，增收249万元，增长4.0%。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3121 万元，为预算的100.2%，减收13570 万元，下降50.8%。
（三）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300761万元，执行中加上中央、省、市专项追加、上级转贷新增债券、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一般债券还本支出等，调整后县直支出预算数为357893万元，2024年县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3265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2.9%，增长1.6%。（详见附表 9 和 10）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22433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97.9%，减支1386万元，下降5.8%。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5696 万元，为预算 92.5%，减支143万元，下降0.9%。
3、教育支出完成79429万元，为预算的 94.3%，增支3913万元，增长5.2%。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21084 万元，为预算的97.8%，增支9224万元，增长77.8%。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2514万元，为预算的71.3%，减支8393万元，下降77.0%。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56217万元，为预算的 99.1%，增支2975万元，增长5.6%。
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35174万元，为预算的 96.3%,增支3445万元，增长10.9%。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5280万元，为预算的 73.1%，增支3866万元，增长273.4%。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4567万元，为预算的 98.5%，减支17618万元，下降54.7%。
10、农林水支出完成45159万元，为预算的81.4%，增支7461万元，增长19.8%。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13058 万元，为预算的85.6%，增支1173万元，增长9.9%。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 456万元，为预算的 100.0%，减支495万元，下降52.1%。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562万元，为预算的 74.3%，减支1084 万元，下降65.9%。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1573 万元，为预算的100.0%，增支688万元，增长77.7%。
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7684 万元，为预算的100.0%，减支311 万元，下降3.9%。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1281 万元，为预算的 79.3%，增支605万元，增长89.5%。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4883万元，为预算的99.3%，增长4883万元。
18、债务付息支出完成5030 万元，为预算的 100.0%，减支153 万元，下降3.0%。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按经济分类）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按经济分类）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完成24862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68.9%。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3508万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2819万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4664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5660万元（详见附表 11）。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按经济分类）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完成22507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67.7%。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20149万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46万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3409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9582万元（详见附表 12）。
四、县本级“三公”经费支出完成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年初预算为 840.62万元，决算支出为642.1万元，为年初预算 76.4%，比上年减少158.58万元，下降 19.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县直各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按照中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相关支出（详见附表 13）。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为 0 万元，决算支出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为742.67万元，决算支出为627.48万元，为年初预算84.5%，同比下降 18.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为0万元，决算支出为42.97万元，同比下降 71.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为 742.67万元，决算支出为584.51万元，为年初预算78.7%，同比下降5.3%。全县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360辆。
3.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为97.95万元，决算支出为 14.62万元，为年初预算 14.9%，同比下降55.7%。全县共接待 122批次，1868人次。
五、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一）上级补助我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上级补助我县一般性转移支付 193525万元（含返还性收入 12419 万元），比上年减少8453万元，下降4.6%。（详见附表 14）
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2952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2734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5378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3745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9323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461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60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1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953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352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790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5108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36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52万元。
2024年，上级对我县专项转移支付 22161万元，比上年增长2625万元，增长13.4%。（详见附表 14）
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专项 59万元，国防支出专项 1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专项61万元，教育支出专项 925万元，科学技术支出专项45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专项 29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专项 3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专项 20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专项531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086万元，农林水支出专项 9619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专项 3503万元。
六、全县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全县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5001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9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07700万元，调入资金481万元，上年结余 127161万元，全年收入合计 29125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47238万元，上解支出57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6405 万元，调出资金9481万元，全年支出合计 291253万元，年终结余 97559 万元（详见附表 16）
（二）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03700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 49766 万元，实际完成5001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5%，比上年减收 4175 万元，下降7.7%。（详见附表 17 和18）。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308万元，为调整预算（下同，以下简称预算）的100.0%，增收968万元，增长41.4%。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771万元，为预算的100.5%，减收4812万元，下降10.1%。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635万元，为预算的101.6%，减收257万元，下降28.8%。
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403万元，为预算的103.6%，减收370万元，下降47.9%。
5、污水处理费收入1651万元，为预算的100.1%，减收699万元，下降29.7%。
6、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125万元，为预算的100.0%，减收129万元，下降50.8%。
7.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124万元，为预算的100.0%，上年无此收入。
（三）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4年，年初人代会批准的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65276万元，预算执行中加上新增专项补助、上级转贷专项债券收入、上年结转、调增支出预算、上解上级支出及收入超收等，调整后支出预算为244797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4723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0.1%，比上年增支56009 万元，增长61.4%。（详见附表 19 和 20）。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 37551 万元，为预算的 52.4%，增支490万元，增长1.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33177万元，为预算的 51.9%，增支4205万元，增长14.5%。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15万元，为预算的2.3%，减支863万元，下降98.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75万元，为预算的16.6%，减支653万元，下降89.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717万元，为预算的44.2%，减支118万元，下降6.4%。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167万元，为预算的99.1%，减支61万元，下降2.7%。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400万元，为预算数 79.8%，减支2020 万元，下降83.5%。
2、债务付息支出14085万元，为预算的 100.0%，增支1615万元，增长13.0%。
3、其他支出95530 万元（主要是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为预算的 60.2%，增支53923万元，增长129.6%。
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3701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9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07700万元，上年结余 127161 万元，调入资金481万元，全年收入合计278252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34237万元，上解支出570万元，调出资金948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6405 万元，全年支出总计278252万元，年终结余97559万元（详见附表 21）。
（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24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90699 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 36765万元，实际完成 3701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7%，比上年增收1119万元，增长3.1%（详见附表 22 和23）。
2024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308万元，为调整预算（下同，以下简称预算）的100.0%，增收968万元，增长41.4%。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770万元，为预算的100.8%，增收482万元，增长1.6%。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635万元，为预算的101.6%，减收257万元，下降28.8%。
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403万元，为预算的103.6%，减收370万元，下降47.9%。
5、污水处理费收入1651万元，为预算的100.1%，减收699万元，下降29.7%。
6、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125万元，为预算的100.0%，减支129万元，下降50.8%。
7、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124万元，为预算的100.0%，上年无此收入。
（三）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4年，年初人代会批准的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52275万元，预算执行中加上新增专项补助、上级转贷专项债券收入、上年结转、调增支出预算、上解上级支出及收入超收等，调整后支出预算为231796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3423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57.9%，比上年增支61303万元，增长84.1%。（详见附表 24 和 25）。
2024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24609 万元，为预算的 41.9%，增支 5833万元，增长31.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0270万元，为预算的 39.7%，增支9368万元，增长85.9%；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15万元，为预算的2.3%，减支863万元，下降98.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40万元，为预算的9.6%，减支473万元，下降92.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717万元，为预算的44.2%，减支118万元，下降6.4%；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167万元，为预算的99.1%，减支118万元，下降2.7%；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400万元，为预算数79.8%，减支 2020 万元，下降83.5%。
2、债务付息支出 14085 万元，为预算的 100.0%，增支1615万元，增长13.0%。
3、其他支出95471万元（主要是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为预算的 60.2%，增支53874 万元，增长129.5%。
八、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上级补助我县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
2024 年上级对我县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 5894 万元，比上年增长2321万元，增长65.0%（详见附表 26）。
主要项目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8万元，旅游发展基金5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专项75万元，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专项1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专项 3235万元，彩票公益金专项2434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136万元。
九、政府债务举借规模和使用偿还情况及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一）政府债务举借规模和使用偿还情况
省、市财政部门核定我县 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 654147万元（一般债务 156047万元，专项债务 498100万元）。2024年全县债务转贷收入 1188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1100万元，专项债券 107700 万元；全年债务还本支出 4782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1420万元，专项债务 36405 万元，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1499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万元），主要原因为由于国际汇率发生变化，导致我县向外国政府借款和向国际组织借款本金减少；全年债务付息支出共计1908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5003万元，专项债务付息14085万元。截至 2024年底，全县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64835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54875万元，专项债务余额493480万元。全县系统内政府债务未超出核定的债务限额。（详见附表 15、27）
（二）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4年上级转贷我县债券资金共计1188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1100万元，专项债券107700万元。具体安排使用情况如下：
一般债券安排使用情况：一般债券111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10300万元用于到期债券还本支出；新增一般债券800万元纳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情况为：武陟经开区东部园区排水管网建设项目800万元。
2.专项债券安排使用情况：专项债券1077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34200万元用于到期债券还本支出，新增专项债券73500万元纳入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具体使用情况为：武陟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电子产业园建设项目4000万元；武陟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项目12700万元；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片区）12900万元；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产业园提升改造项目19800万元；武陟县高端装备产业园（A区）建设项目8900万元；武陟县智慧冷链物流暨粮食储备产业园项目5000万元；武陟县谢旗营镇鹌鹑产业园1500万元；武陟经开区东区冷链物流产业园建设项目4300万元；嘉应观乡御坝村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1700万元；嘉应观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700万元。
十、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993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68万元，全年收入合计30366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532万元，调出资金29704万元，年终结余130万元，全年支出合计30366万元。（详见附表 28 和 29）
（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190 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 29934万元，实际完成 29935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00.0%，较上年增支29745万元，增长156.6%。收入情况为：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231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9704万元。（详见附表30）。
（三）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621万元，调整预算为 662万元，实际支出532万元，占预算的 80.4%，较上年增支184万元，增长52.9%。支出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9万元，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523万元。（详见附表 31）。
（四）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1. 上级对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上级下达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63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专项资金。
2.县对乡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我县对乡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54.4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专项资金（详见附表 32）。
十一、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24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993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3 万元，上年结余368万元，全年收入合计30366万元；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532万元，调出资金29704万元，全年支出合计30366万元，年终结余130万元。（详见附表 33 和 34）
（二）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2024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190 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 29934万元，实际完成 29935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00.0%，较上年增支29745万元，增长156.6%。收入情况为：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231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9704万元。（详见附表 35）。
（三）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 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621万元，调整预算为662万元，实际支出532万元，占预算的80.4%，较上年增支184万元，增长52.9%。支出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9万元，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523万元（详见附表 36）。
十二、县对乡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乡镇情况（按地区）
2024年，我县对11个乡镇（按地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共计 54.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为 0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为0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为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为 54.4 万元（详见附表 37）。
十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4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年初预算为27283万元，实际完成 30412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11.5%，同比下降35.0%。收入明细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完成4680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完成598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完成1492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收益收入 2358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收入8万元，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8万元。
2024 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21542万元，实际支出完成 23096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07.2%，同比增长12.3%。支出明细为：基础养老金支出完成 23085 万元，转移支出 11万元。
2024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0412 万元，支出完成 23096万元，当年结余 731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00443 万元。（详见附表 38、39、40）
（二）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4 年县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年初预算为27283 万元，实际完成3041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11.5%，同比下降35.0%。收入明细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完成4680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完成598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完成 149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收益收入235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收入8 万元，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8 万元。
2024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21542 万元，实际支出完成 2309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07.2%，同比增长12.3%。支出明细为：基础养老金支出完成 23085 万元，转移支出 11万元。
2024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0412 万元，支出完成 23096万元，当年结余 7316 万元，上年结余93127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00443万元。（详见附表 41、42、43）
十四、预算绩效开展情况及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2024年，严格按照省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以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核心，不断健全机制、强化管理、注重实效，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绩效目标管理全面覆盖，预算编制源头管控加强。一是目标设置全覆盖。将绩效目标管理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实现了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的全覆盖。本着“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要求所有申报预算的项目和部门必须同步申报清晰、量化、可考核的绩效目标。审核完成82个部门整体绩效目标、3557个项目绩效目标和326个待分项目绩效目标。二是审核质量提升。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实质性审核，重点关注目标与部门职能、事业发展规划的匹配度，指标值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实现目标的保障措施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退回修改完善，从源头上提高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三是目标管理从严。将县直部门和乡镇年度预算绩效目标随同财政预算草案一并提交县人代会议审查。同时，随本年度部门预算同步批复、公开，既规范了各部门预算绩效业务工作，又增强了政府部门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
二、绩效运行监控动态实施，预算执行过程有效约束。2024年度绩效监控共启动82家部门2161个项目。一是建立监控机制。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行“双监控”，逐步建立了定期采集数据、分析偏差、及时预警、督促纠偏的动态监控机制。二是突出监控重点。重点关注重大项目实施进度、重点领域资金使用效益以及预算执行率偏低的项目。2024年，对城乡环卫一体化资金进行重点绩效监控。该项目年初预算2600万元，1-9月份执行数1888.56万元，执行进度72.64%，完成较好指标占比100%，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较好。三是及时预警。对预算执行率不达标项目实行监控预警，提醒部门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及时纠正。2024年，项目执行监控中预警项目820个，其中执行率为0%的672个。持续关注监控预警项目整改完成情况，切实增强绩效工作实效性，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作用。
三、绩效评价范围持续拓展，评价质量稳步提高。一是评价范围扩大。2024年，开展自评项目784个。在实现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的基础上，稳步扩大财政重点评价范围。组织开展了对9个重大民生项目的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涉及财政资金12593.19万元。二是评价方式优化。积极探索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评价方法，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价，提升评价的专业性和公信力，问题分析更加深入，建议更具针对性。
四、评价结果应用刚性增强，绩效约束激励初步显现。
一是反馈与整改。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给预算部门（单位），并督促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整改，形成“评价-反馈-整改-提升”的良性循环。同时，重要绩效评价结果随同年度部门决算依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二是与考核挂钩。将部门的绩效管理业务各个环节执行情况进行打分，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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